
 

 

 

就各有關政府部門跟進某鄉村集水坑淤塞問題的申訴  
調查報告  

 
 
 2023 年 9 月，申訴人向公署提出一項有關政府各部門沒有

協調以妥善解決某鄉村渠道 嚴 重 淤 塞 問 題 的 申 訴 。當 時 ，公 署 回

覆申訴人，表示留意到他已 向 效 率 促 進 辦 公 室 （ 「 效 率 辦 」 ） 轄

下的 1823 提出上述投訴，而 1823 表示已把渠務淤塞相關事宜轉

交渠務署跟進，公署認為適宜 先 讓 渠 務 署 跟 進 及 回 覆 他 。 其 後 ，

申訴人向公署表示有關問題持續，並於同年 10 月、 11 月及 2024
年 4 月向公署提交補充資料。  
 

 

申訴內容  

 

2 .  申訴人稱，他於 2023 年 9 月 7 日向 1823 投訴一個位於某

鄉村的集水坑（「事涉集水 坑 」 ） 出 現 淤 塞 ， 導 致 渠 水 泛 濫 及 雜

物堆積，令環境變得惡劣。 9 月 11 日， 1823 回覆他有關事宜已轉

交渠務署的相關組別跟進。申訴人其後再數次透過 1823 投訴，然

而事涉集水坑的淤塞問題一 直 未 獲 解 決 。 渠 務 署 向 申訴 人 表 示 會

轉交建築署及地政總署處理 有 關 事 宜 ， 但 其 後 渠 務 署 卻 指 示 他 聯

絡民政事務總署（「民政總 署 」 ） 轄 下 的 當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（ 「 民

政處」）及表示已 轉交地政 總 署 處 理 。 民 政 處 其 後 回 覆 申訴 人 指

事涉鄉村的渠務事項並非該 處 的 管 轄 範 圍 ， 並 表 示 知 悉 相 關 渠 務

事項一直由渠務署提供協助 及 跟 進 。 就 上 述 情 況 ， 申訴 人 不 滿 渠

務署沒有給予具體回覆，及 政 府 各 部 門 互 相 推 卸 責 任 ， 沒 有 協 調

以妥善解決事涉集水坑的淤塞問題。  
 
 
公署調查所得  

 
背景資料  
 
3 .  事涉集水坑為事涉鄉村 某位 置對出 的 沙 井渠 ， 屬該 村一條

緊急車輛通道的排水系統。 有 關 緊 急 車 輛 通 道 由 前 土 木 工 程 署 興

建，是該村鄉村擴展區計劃下 的 一 項 道 路 工 程 項 目 。 相 關 緊 急 車

輛通道及排水系統移交建築署負責維修保養。政府其後於 2018 年

全面取消該村的鄉村擴展區計劃。  



2  

 
部門的分工  
 
4 .  根據發展局為遷置鄉村 及鄉 村 擴展 區 的保養 及 維修 責 任訂

立 的 指 引 （ 《 技 術 通 告 》 （ 工 務 ） 第 3 /2019 號 ） （ 「 《 技 術 通

告》」），地政總署負責協 調 鄉 村 擴 展 區 內 的 各 項 管 理 及 維 修 安

排，而各有關工程部門須按 照 《 技 術 通 告 》 規 定 的 範 圍 負 責 各 項

有關維修，其中建築署負責鄉村擴展區內緊急車輛通道的維修。  
 
5 .  另外，《技術通告》 亦 訂明 ， 部門如 就 通告相 關事 宜 ，或

就鄰近但不在遷置鄉村及鄉 村 擴 展 區 範 圍 內 的 道 路 管 理 及 維 修 責

任有意見分歧，應按以下機制處理：  
 

( 1 )  如部門間出現任何未解決的管理及維修責任問題，各

部門的相關人員應盡快向其部門首長（如情況許可）

或首長級人員提出有關問題，以盡早尋求解決方案。  
 
( 2 )  如有關部門的首長未能就解決方案達成共識，部門應

把有關事宜連同相關文件上呈至常任秘書長作最終決

定。  
 
主要事件經過  

 

6 .  2022 年 5 月 22 日， 1823 接獲申訴人投訴事涉鄉村渠道有

雜物無人清理，導致渠道淤塞及有渠蓋遺失， 1823 於同月 26 日

把個案轉介至食物環境衞生 署 （ 「 食 環 署 」 ） 跟 進 清 理 雜 物 及 民

政處跟進渠蓋遺失事宜。食環署於 6 月 29 日及 9 月 13 日經 1823
回覆申 訴人，表示已派員到場 調 查 並 安 排 清 潔 人 員 清 理 事 涉 地 點

的廢棄物及垃圾。而民政處確 認 事 涉 地 點 位 處 事 涉 鄉 村 一 條 緊 急

車輛通道，屬未撥用和未批租的政府土地後，於 9 月 15 日回覆

1823 表示相關事項應由地政總署處理。  
 
7 .  2023 年 1 月 30 日，當區地政處（「地政處」）回覆 1823
指事涉鄉村並非鄉村擴展區 ， 由 於 事 涉 地 點 屬 原 有 鄉 村 範 圍 ， 該

處建議 1823 轉交個案至合適部門跟進。 1823 於同日轉介個案至

渠務署跟進。該署於 2 月 7 日經 1823 回覆申訴人，表示已於 1 月

31 日進行實地視察，並未有發現有渠蓋遺失；該署並基於減低水

浸風險的考慮為有關渠道進 行 了 一 次 性 清 理 。由 於 有 關 渠 道 並 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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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渠務署興建或負責維修，該署建議 1823 轉介個案至有關部門以

為渠道作定期清理。  
 
8 .  2023 年 7 月 2 日及 4 日， 1823 接獲申訴人投訴事涉集水坑

堵塞多年造成污水湧出及水 浸 ， 以 及 一 個 線 路 井 出 現 滲 水 情 況 ，

1823 於同月 4 日把個案轉介渠務署跟進。渠務署於同月 5 日進行

實地視察，並為事涉集水坑 進 行 了 一 次 性 清 理 ，以 盡 量 減 少 對 公

眾造成不便。就線路井滲水 情 況 ， 該 署 發 現 一 條 電 訊 公 司 的 電 纜

管 道坑內 有水溢流 ，遂建議 1823 轉 介 地 政 總 署 聯 絡 電 訊 公 司 跟

進。 1823 於同月 7 日向申訴人轉達上述調查結果，並表示正就事

涉集水坑長期堵塞事宜與有關部門協商。地政處其後於 7 月 18 日

回覆 1823 指電訊公司已完成修繕工作，現場未有發現滲水情況。

渠務署於 7 月 27 日再次進行實地視察，期間未有發現有污水或水

溢出的情況。 1823 於 8 月 2 日向申訴人轉達地政處及渠務署的跟

進結果。  
 
9 .  2023 年 8 月 2 日、 4 日、 8 日及 13 日，申訴人電郵 1823
表示線路井滲水情況尚未得到改善。 1823 再次轉介個案至渠務署

及地政處跟進。 8 月 14 日，渠務署聯同水務署及電訊公司到場視

察並進行測試。水務署於 8 月 17 日完成鹹水水管滲漏檢測及維修

工作，其後未有在現場發現滲水情況。 1823 於 8 月 21 日及 30 日

向申訴人轉達上述調查結果。  
 

10 .  2023 年 8 月 31 日，申訴人再次向 1823 表示有關線路井仍

然 有 滲 水 ， 1823 於 同 日 轉 介 個 案 至 渠 務 署 、 水 務 署 及 地 政 處 跟

進。 9 月 15 日， 1823 回覆申訴人表示有關部門將安排聯合實地視

察 。 9 月 19 日， 渠務署 聯 同 水 務 署 、 地 政 處及 電 訊 公 司 到 場 視

察，發現電訊公司在上游 的 線 路 井 結 構 出 現 裂 痕 ， 引 致 地 下 水 滲

入，並沿電訊管道一直向下 流 至 有 關 線 路 井 ，地 政 處 遂聯 絡 電 訊

公司跟進。 9 月 28 日，地政處經 1823 回覆申訴人表示電訊公司

已於 9 月 27 日完成修繕工作，現場未再發現滲水情況。  
 

11 .  2023 年 10 月 2 日，申訴人電郵 1823 要求各部門合作清理

一段出現堵塞的地面排水渠， 1823 於同月 4 日轉介個案至渠務署

及食環署跟進。 渠務署經調 查 後 發 現 有 關 地 面 排 水 渠 屬 事 涉 鄉 村

緊急車輛通道的排水系統， 而 該 地 面 排 水 渠 旁 的 政 府 土 地 被 非 法

佔用作耕種用途，導致大部分排水渠被堵塞，地政處其後於 10 月

31 日完成清理有關土地上的植物及雜物。 11 月 1 日，民政處為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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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地面排水渠進行一次性清理。 11 月 7 日，渠務署、地政處及民

政處展開聯合清理行動，並 安 排 渠 務 署 在 地 政 處 收 回 有 關 政 府 土

地後進行地面排水渠清理工 作 。 民 政 處 並 在 展 開 聯 合 行 動 期 間 與

事涉鄉村村代表聯繫，以知會村民有關清理行動。 11 月 24 日，

1823 向申訴人提供具體回覆，說明各部門按職能就其個案所採取

的行動。 11 月 28 日，申訴人電郵 1823 表示感謝政府各部門嚴肅

跟 進 個 案 。渠 務署 於 12 月 21 日 完 成 有 關 地 面 排 水 渠 的 清理 工

作， 1823 並於同日向申訴人提供具體回覆。  
 
效率辦的回應  

 

12 .  1823 自 2022 年 5 月接獲申訴人的投訴後，曾先後轉介個

案至食環署、民政處、地政 處 、 渠 務 署 及 水 務 署 跟 進 ，並 把 個 案

上呈至各部門的投訴主任覆檢，期間 1823 一直就個案進展通知申

訴人，並於接獲申 訴人電郵 及 來 電 反 映 滲 水 及 渠 道 淤 塞 問 題 持 續

後再次轉介個案至各有關部 門 跟 進 。各 部 門 經 聯 合 實 地 視 察 及 清

理行動後，分別於 2023 年 9 月 15 日、 28 日、 11 月 24 日及 12 月

21 日經 1823 向申訴人提供具體回覆，當中包括電訊公司的跟進

報告、部門到涉事地點處理 雨 水 渠 道 淤 塞 、 環 境 衞 生 、 滲 漏 及 非

法耕種的報告。  
 
渠務署的回應  
 
13 .  就事涉集水坑的淤塞問 題， 雖 然有 關 排 水設 施 並非 由 渠務

署興建或負責維修保養，該 署 基 於 減 低 水 浸 風 險 及 盡量 減 少 對 公

眾造成不便的考慮，已於 2023 年 1 月 31 日、 7 月 5 日、 12 月 5
日及 21 日為事涉集水坑及其他同屬緊急車輛通道的排水設施進行

清理工作。就線路井滲水問 題 ， 該 署 亦 與 水 務 署 及 電 訊 公 司 進 行

實地視察，協助找出滲漏原因。該署在接獲 1823 轉介申訴人的個

案後，一直與其他部門協調 溝 通 及 作 出 適 切 的 跟 進 ， 並 適 時 向 申

訴人及 1823 交代跟進結果。  
 
建築署的回應  
 
14 .  根據《技術通告》（上文第 4 段），建築署須為鄉村擴展

區內的緊急車輛通道等公共 地 方 提 供 維 修 及 保 養 。 除 由 政 府 興 建

的遷置鄉村和鄉村擴展區外 ， 鄉 村 內 的 公 共 設 施 則一 般 不 屬 建 築

署的維修保養範圍。該署於 2002 年至 2018 年間一直按《技術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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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》的規定，於接獲維修要 求 時 為 事 涉 鄉 村 的 緊 急 車 輛 通 道 及 相

關排水渠提供維修服務。由於政府於 2018 年全面取消事涉鄉村的

鄉村擴展區計劃，該署其後 未 有 再 繼 續 為 該村 的 緊 急 車 輛 通 道 及

相關排水渠提供維修服務。 雖 然 如 此 ， 該 署 於 接 獲 有 關 該村 的 投

訴轉介時，均會提醒相關部門統籌處理相關的維修保養事宜。  
 
民政總署的回應  
 
15 .  一般而言，各區民政事 務處 於 接獲 有 關 鄉郊 排 水系 統 設施

的投訴後，會將個案轉介至 負 責 相 關 設 施 或 其 所 在 土 地 的 管 理 或

維修部門跟進。 如有關設施 由 當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負 責 維 修 保 養 ， 該

處會進行實地視察並按情況 作 出 跟 進 。 如 情 況 緊 急 而 有 關 設 施 的

管理維修責任未能確認，該 處 會 考 慮 個 別 情 況 ， 在 工 程 可 行 及 資

源 許 可 的 情 況 下 安 排 一 次 性 的 緊 急 維 修 或 清 理 。 當 區 民 政 處 於

2023 年 9 月 11 日接獲申訴人就事涉集水坑的電郵投訴。由於事

涉集水坑並非由該處負責維 修 保 養 ， 而 該 處 知 悉 渠 務 署 曾 於 同 年

7 月 為事涉集水坑進行一 次性 的 清 理 工 作 ， 該 處 遂 回 覆 申 訴 人 指

事涉集水坑並非該處的管轄 範 圍 ， 並 將 有 關 投 訴 轉 介 至 渠 務 署 跟

進。 10 月 11 日，該處接獲 1823 的電郵，得悉事涉集水坑的維修

事宜尚未獲解決，遂於 11 月 1 日為事涉集水坑進行一次性清理。

該處其後於同月 7 日與地政處及渠務署展開聯合清理行動，由地

政總署清除在政府土地上因 非 法 耕 種 所 產 生 的 泥 土 ， 及 由 渠 務 署

清理渠道的堵塞物，該處亦 於 進 行 聯 合 行 動 期 間 與 事 涉 鄉 村村 代

表 聯 繫 ， 以 知 會 村 民 有 關 的 清 理 行 動 。 相 關 聯 合 清 理 工 作 已 於

2023 年 12 月完成。該處會繼續密切注視有關渠道的情況，並會

按需要協調相關部門再次採取聯合行動。  
 
地政總署的回應  
 
16 .  地政總署表示，地政處於接獲 1823 轉介涉及事涉鄉村緊

急車輛通道及相關排水系統 的 個 案 時 （ 包 括 申訴 人 的 個 案 ） ， 均

有向 1823 及其他有關部門解釋該村並非鄉村擴展區。由於地政處

並非工程部門，該處建議 1823 轉交相關個案至合適部門處理。就

申訴人的個案，地政處知悉 有 線 路 井 出 現 滲 水 情 況 後 ， 已 通 知 電

訊公司跟進（上文第 8 至 10 段），並於接獲申訴人要求各部門合

作清理一段出現堵塞的地面 排 水 渠 後 ， 就 涉 及 非 法 佔 用 土 地 事 宜

採取土地管制行動，及與民 政 處 及 渠 務 署 進 行 聯 合 清 理 工 作 （ 上

文第 11 段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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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署的評論  
 
17 .  效率辦、渠務署、建築 署、 民 政總 署 及 地政 總 署已 解 釋其

就處理與事涉集水坑相關事 宜 所 擔 任 的 角 色 及 就 申訴 人 的 個 案 所

採取的跟進行動。  
 
18 .  就申訴人不滿渠務署沒 有就 其 投訴 給 予 具體 回 覆， 公 署從

個案資料注意到該署於每次 完 成 一 次 性 渠 道 清 理 工 作 後 均 有 透 過

1823 告知申訴人，該署於進行實地視察後亦有透過 1823 通知申

訴人有關視察結果及進一步 跟 進 行 動 。就 此 ， 公 署 認 為 該 署 已 適

切跟進申訴人的個案及適時回覆申訴人。  
 
19 .  就申訴人指各有關政府 部門 互 相推 卸 責 任， 沒 有協 調 以妥

善 解 決 事 涉 集 水 坑 的 淤 塞 問 題 ， 公 署 審 研 調 查 所 得 的 資 料 後 認

為，相關部門在收到投訴後 均 有 跟 進 申訴 人 的 個 案 ， 包 括 多 次 派

員視察及進行清理工作、轉 介 個 案 至 電 訊 公 司 及 其 他 有 關 部 門 跟

進，以及向申訴人交代個案進展。公署留意到，申訴人向 1823 投

訴的渠道淤塞事宜，除事涉 集 水 坑 外 亦 涉 及 電 訊 公 司 的 電 纜 管 道

坑及其他公共排水或 污水系 統 ， 其 中 還 牽 涉 環 境 衞 生 及 非 法 佔 用

政府土地等事宜。 公署認為 ， 各相 關 部 門 因 應 每 次 的 投 訴 及 各 自

的職能作出跟進，並就個案 當 中 屬 其 他 部 門 可 以 跟 進 的 範 疇 作 出

轉介，以及按需要採取聯合行動，公署認為並無失當。  
 
20 .  基於上文第 17 至 19 段所述，申訴專員認為，申訴人對效

率辦、渠務署、建築署、民政總署及地政總署的申訴不成立。  
 
21 .  2024 年 4 月 6 日及 7 日，申訴人向公署提供補充資料，反

映事涉集水坑於下雨後再次 出 現 淤 塞 的情 況 。公 署 向渠 務 署 及 民

政處作進一步了解後，得悉民政處於 2024 年 3 月亦接獲事涉鄉村

村 代 表 反 映 有 關 渠 道 淤 塞 的 情 況 。 該 處 轉 介 個 案 至 渠 務 署 跟 進

後，渠務署已於 3 月 26 日進行一次性清理工作。就重複發生的淤

塞問題，公署有以下的觀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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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觀察  
 

事涉鄉村的公共設施管理及維修責任  
 

22 .  綜觀本案，就事涉集水 坑的 淤 塞投 訴 ， 各相 關 部門 確 實已

按其職能作出跟進，甚至基於 實 況 和 資 源 狀 況 作 一 次 性 的 渠 道 清

理。然而，申訴人提交的補充 資 料 顯 示 事 涉 集 水 坑 至 今 仍 然 出 現

淤塞情況（上文第 21 段），可見重複一次性的清理工作似乎治標

不治本。歸根究柢 ，如沒有 特 定 部 門 負 責 定 期 管 理 及 保 養 事 涉 集

水坑，各部門只被動地於接 獲 有 關 投 訴 時 重 複 作 一 次 性 清 理 、 轉

介及聯合行動，並非長久之法。  
 
23 .  公署於調查過程中留意 到， 就 事涉 鄉村 的公 共 設施 管 理及

維修責任誰屬，至今仍待確 定 。 公 署 理 解 該村 有 關 位 置 有 較 為 複

雜的發展背景。從上文第 4 段可見，發展局為遷置鄉村及鄉村擴

展區的維修責任編定技術通 告 並 列 明 各 部 門 的 分工 安 排 。 從 建 築

署的回應亦可見（上文第 14 段），該署於 2018 年以前一直有按

《技術通告》處理與該 村公 共 設 施 相 關 的 投 訴 。 然 而 ， 自 政 府 全

面取消鄉村擴展區計劃以後 ， 各 相 關 部 門 就 《 技 術 通 告 》 是 否 仍

適用於事涉鄉村 持不同意見 。 公 署 審 視 調 查 所 得 的 資 料 後 認 為 ，

各部門曾嘗試處理分歧，其 中 地 政 總 署 因 應 接 獲 投 訴 轉 介 向 有 關

部門交代該村鄉村擴展區工程 的 發 展 背 景 ， 而 建 築 署 則 向 各 部 門

解釋不能為非鄉村擴展區的 緊 急 車 輛 通 道 及 其 排 水 系 統 提 供 維 修

服務的立場，並請各相關部 門 盡 快 釐 清 該村 公 共 設 施 的 管 理 及 維

修責任，但各相關部門一直未 能 就 此 達 成 共 識 。事 後 看 來 ， 各 相

關部門實應於鄉村擴展區計 劃 被 全 面 取 消 後 及 早 釐 清 事 涉 鄉 村 有

關公共設施的管理及維修責任。  
 
24 .  無論如何，公署進行 調 查的 目 的， 是 希 望相 關 部門 能 藉此

檢視其就事涉鄉村 有關公共 設 施 管 理 所 擔 任 的 角 色 ，促 使 各 部 門

合作制定最合適的處理方案 。 公 署 欣 悉 ，民 政 處正 準 備 與 各 相 關

部門召開聯合會議， 以討論 該 村 的 公 共 設 施 管 理 及 維 修 責 任 。 公

署期望有關會議能確切釐清 各 部 門 的 分 工 ，從 根 源 處 理 好 有 關 公

共設施的管理、保養及維修 問 題 ， 避 免 部 門 只 被 動 地 每 次 收 到 投

訴後才作一次性清理。 另外 ，雖 然 《 技 術 通 告 》 編 定 的 分 工 或 已

不再適用，但若上述由民政 處 召 開 的 會 議 仍 未 能 理 順 責 任 問 題 ，

公署認為《技術通告》內就 處 理 各 部 門 分 工 的 分 歧 所 訂 明 的 機 制

（上文第 5 段），即由部門首長以至常任秘書長作最終決定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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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值得各相關部門認真考慮。  
 

25 .  此外，連同事涉鄉村 在 內， 仍 被凍 結 或 被取 消 的鄉 村 擴展

區計劃共有十個，因此其他鄉 村 擴 展 區 亦 有 可 能 出 現 與 本 案 類 似

的情況。公署藉此報告促請 各 相 關 部 門 從 此 案 汲 取 經 驗 及 全 面 檢

視該些鄉村擴展區計劃的相 關 公 共 設 施 （ 如 有 的 話 ） ， 釐 清 管 理

及維修問題，並按需要考慮制定處理機制。  
 

 

建議  
 
26 .  基於以上的調查結果， 公署對 各相 關 部 門（ 包 括渠 務 署、

建築署、民政總署及地政總署）有以下建議：  
 

( 1 )  透過民政處協調的跨部門會議，盡快釐清事涉集水坑

的管理及維修責任，並按需要考慮制定合適的處理機

制；  
 
( 2 )  如跨部門會議未能解決問題，考慮參照《技術通告》

的機制，按機制下的部門將問題上呈至其所屬部門首

長以至常任秘書長作最終決定；以及  
 
( 3 )  以這宗個案為鑑，全面檢視其他被凍結或被取消的鄉

村擴展區計劃中有否公共設施管理責任不清的情況，

及早釐清部門的各自責任。  
 

申訴專員公署  

2024 年 6 月  
 

公署不時在社交媒體上載選錄調查報告的個案摘要，歡迎關注我們的 Facebook

及 Instagram專頁，以獲取最新資訊︰ 

  

Facebook.com/Ombudsman.HK Instagram.com/Ombudsman_HK 

 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Ombudsman.HK
https://www.instagram.com/ombudsman_hk/

